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撤销湖北省旭昇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登记处理决定书
阳审撤决字〔2026〕43号

当事人：湖北省旭昇隆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5MAK6YCCB34
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城大道388号金地城J8地块三期E-25栋10层2室
法定代表人：杨金花
成立时间：2026年3月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网络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自动售货机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工具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茶具销售，软件销售，家具销售，灯具销售，旧货销售，玩具销售，钟表销售，美发饰品销售，母婴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日用杂品销售，箱包销售，风机、风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卫生洁具销售，音响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工器材销售，照明器具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安防设备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办公用品销售，园艺产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气体压缩机械销售，户外用品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金银制品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乐器零配件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二手日用百货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湖北省旭昇隆科技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住所登记一案，为查清事实，我局对该市场主体住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经查，具体情况如下：
我局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涉嫌虚假登记市场主体的相关情况，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异议。经调查核实，湖北省旭昇隆科技有限公司未在登记地址开展实际经营活动，同时存在冒用申请人住所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行为。
综上所述，湖北省旭昇隆科技有限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我局决定撤销湖北省旭昇隆科技有限公司2026年3月9日的住所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当事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可在收到本《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撤销湖北省旭昇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登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向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接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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